
UPS 重要安全資訊
請保留本指南

本安全指南含有 APCTM by Schneider Electric 設備與電池安裝和維護過程中應遵守的重要說明。 
本指南提供 APC by Schneider Electric 客戶設置、安裝、移動或維護 APC by Schneider Electric 設備之用。 

請仔細閱讀並瞭解本手冊中「所有」的安全資訊並加以遵守。 若未遵守安裝指示及警告，可能會造成設備
損壞與人員嚴重傷亡。

未經 Schneider Electric IT 公司明確許可而變更或改裝設備可能會使保固失效。

產品搬運準則

• 遵循國家和地方的所有電氣法規。
• 本設備適用於進出限制區域。
• 所有配線都必須由合格電工施作。
• 請勿在危險的狀況下獨自作業。
• 此 UPS 係設計於室內使用。 
• 請勿在陽光直射或接觸到液體的情況下或是多塵或潮濕之處操作本裝置。
• 務必確保 UPS 上的透氣孔暢通。 請留有足夠空間以利適當通風。
• 如 UPS 含原廠安裝電源線，請直接連接 UPS 電源線至牆壁插座。 切勿使用突波保護器或電源延長線。
• 本設備較重。 在提舉設備時，請確保採用足以承受設備重量的安全技巧。
• 電池相當重。 在機架中安裝 UPS 與外部電池組 (XLBP) 之前，請先取出電池。
• 務必在機架式配置的底部安裝 XLBP。 UPS 必須安裝在 XLBP 上方。
• 在機架式配置中，務必將周邊設備安裝在 UPS 上方。

電氣安全

• 請勿在中斷電源之前操作任何金屬連接器。
• 對於固線式輸入的機型，分支電路（主電源）的連接工作必須由合格的電工來執行。
• 僅限 230 V型： 為了符合 EMC指令以在歐洲銷售產品，UPS不得連接長度超過 10米的輸出電源線。
• UPS的保護性接地導線本身帶有來自負載裝置（電腦設備）的洩漏電流。 請安裝絕緣的接地線，以作為
分支電路的一部分，為 UPS供電。 該接地線需使用與已接地及未接地分支電路電源接地線相同的尺寸及
絕緣材質。 該接地線通常為綠色，且帶有 (或沒有 )黃色條紋。

• 使用獨立接地端子時，可插拔式 A 型 UPS 的洩漏電流可能會超過 3.5 mA。
• UPS 輸入接地線必須正確連結到維修面板的保護地線。
• 如果 UPS 輸入電源是由不同的衍生系統來供應，必須在電源的變壓器或馬達發電組的一端正確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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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線安全

• 佈線前請查閱國家與地方法規。
• 確定所有分支電路（主電源）及低電壓（控制）電路均斷電之後，才可在連接盒中或為 UPS安裝纜線或進行
接線。

• 佈線工作必須由有執照的電工執行。
• 所有固線裝設都必須用到線扣（隨選擇產品提供）。 
建議使用卡入式線扣。

• 所有可進入 UPS 硬接線端子的開口必須予以覆蓋。 如果無法遵守這些規定，可能會造成人員受傷或設備損
壞。

• 請依照國家和地方法規要求選擇電線規格與接頭。

斷電安全

• UPS 內含電池，即使未接上交流電與直流電，仍可能造成觸電的危害。
• 交流電與直流電輸出接頭可隨時透過遙控或自動控制供電。 
• 在安裝或維修設備前，請檢查：

• 輸入電路斷路器是否位在關閉位置。
• 內部 UPS 電池卸除。
• XLBP 電池模組是否中斷連接。

電池安全

• 電池通常可使用兩年至五年。 環境因素會影響電池壽命。 環境溫度升高、市電供電品質不穩、放電時間短而
頻繁，都會縮短電池壽命。 電池應在壽命結束之前更換。

• 本裝置指示電池必須更換時，請立即更換電池。
• 更換電池時，請更換為與最初安裝於設備內之相同類型和編號的電池。
• APC by Schneider Electric 使用免保養密封鉛酸電池。 在正常使用與操作下，與電池的內部元件沒有接觸。 電
池過量充電、過熱或其他誤用情況會導致電池電解質放電。 釋出的電解質有毒，且可能對皮膚與眼睛造成傷
害。

• 注意： 安裝或更換電池模組之前，請取下如鏈條、腕錶和戒指等首飾。 
使用有絕緣的工具。 通過導體材質的短路電流相當高，會導致嚴重燒壞的結果。

• 注意： 請勿將電池丟入火中， 電池可能會爆炸。
• 注意： 請勿打開或切開電池。 釋出的原料會對皮膚與眼睛造成傷害也可能有毒。

一般資訊

• UPS 最多可識別 10 顆連接 UPS 的外部電池組。
• 型號與序號等資訊皆位於後方的小面板標籤上。 某些型號還有另外一個標籤，位於前面板下面的機殼上。
• 請務必回收廢電池。
• 請回收包裝材料或留下以重複使用。
© 2017 APC by Schneider Electric。 APC、APC 標誌為 Schneider Electric Industries S.A.S. 或其聯
屬公司所有。 所有其他商標為其各自擁有者之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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